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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 

2000年 3月 13日至 31 日 

2000年 6月 12日至 30日 

2000年 11 月 27日至 12月 8日 

纽约 

工作组的报告 

第三章 
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

更正 

第 2.15条规则 

 删除第 4分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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